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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議員：  
 

在 2019 年 10 月 18 日的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 

提出查詢的事宜 

 

  多謝閣下於 2019年 10月 22日的來函。有關閣下的來函
中提及在 2019 年 10 月 18 日的內務委員會 ("內會 ")特別會議上
就程序事宜及上一個會期的內會正副主席的權力所提出的

查詢，本人謹回覆如下 : 

問題 (一 )的答覆  

  根據《議事規則》，內會設有主席和副主席一職。《議事

規則》第 75(14)條亦訂明，內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期、時間
及地點舉行會議。若內會未能選出新一個會期的內會主席及

副主席，內會將暫時無法召開會議以處理其職務。這些職務

包括研究與立法會事務有關事項的方式，例如考慮是否就交付

內會的法案成立法案委員會，以及決定是否成立研究附屬法例

的小組委員會。  

問題 (二 )的答覆  

  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5(1)及 (2)條，立法會代理主席
由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75(2)條獲選的內會主席擔任。如內會
主席缺席，或認為不能執行主席職務，則根據《議事規則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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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5(2)條獲選的內會副主席須擔任立法會代理主席。內會
今個會期的正副主席選舉正在進行，至今仍未有議員獲選。

因此，立法會主席決定，為穩妥起見，在內會選出今個會期的

正副主席之前，立法會主席會全程主持立法會會議。  
 
 
 

內務委員會秘書  
 
 
 
 

(戴燕萍 ) 
 
 
 
2019 年 10 月 23 日  
 

 


